附件2

支持以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引导和支持制造业实施新型技术改造，推动全省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现制定如下政策。
一、支持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支持打造一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应用场景项目，按照示范项目改造升级总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奖补200万元。支持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对每个符合条件的示范区给予最高奖补50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二、支持产业基础再造。对能够完成产业基础“揭榜挂帅”攻关任务的企业，按设备投资额和技术先进水平分档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奖补500万元。支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对列入省级或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分别给予100万、200万一次性补助。（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三、支持产业链协同创新。鼓励产业链链主、独角兽、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头部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等开展制造业协同创新，对完成创新任务的项目按项目研发总投入的20%给予奖补，单个项目最高奖补100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bookmark: _GoBack]四、支持实施新型技术改造项目。对符合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重点方向、投资500万元（含）以上且纳入工业投资统计的新型技术改造项目，按项目设备（含软硬一体设备）投资额的10%、软件投资额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奖补，其中，对省级及以上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施的链式整体新型技术改造项目，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补。支持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以区域为整体统筹实施一批新型技术改造项目，打造省级新型技术改造示范区，对每个符合条件的园区给予最高2000万元的奖补。（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五、支持企业创先争优。对获评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200万元、500万元奖补。对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补50万元。对获得国家消费品工业知名品牌企业、“三品”数字化服务平台、“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企业，分别奖补200万元。引导工业互联网企业开展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分类分级管理，按照企业在网络安全软硬件投入的50%，对达到国家三级、二级标准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奖补200万元、100万元。对主导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每个标准分别给予一次性最高奖补100万元、5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六、支持服务能力提升。支持工业互联网体系化发展，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对获评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补100万元。鼓励工业企业深化人工智能、5G、标识解析等新技术与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每年遴选一批工业互联网应用示范项目，给予一次性最高奖补100万元。鼓励智能化转型服务商为我省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解决方案，推广行业应用场景和典型案例，每年对开展智能化转型服务成效明显的优秀服务商分档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鼓励创建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对获评的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给予一次性最高200万元奖补。（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七、强化工作支撑。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高质量发展，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具体按照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专项政策执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开展重大课题研究，举办各类培训会、现场会、对接会、宣传推广等交流活动，提供相关服务支撑。（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八、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对企业为实施新型技改项目获得的1年期及以上项目贷款，按照同期贷款银行市场报价利率4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3年，最高50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支持企业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购置设备进行新型技改，对期限在2年期及以上的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按照实际支付融资租赁租息的40%给予贴息，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2年，最高30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配合单位：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支持光储行业、汽车行业并购重组，省级对各市并购贷款贴息分别给予最高50%、30%的补助，其中汽车行业单个并购重组项目省级最高补助2000万元。（牵头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按职责分工分别负责，配合单位：省财政厅）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财政厅等部门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对皖北、原国家和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市、区，含部分革命老区）符合条件的项目，奖补资金上浮20%。
本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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